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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從召命中墜落的悲慘士師-參孫 

經文：『看哪，你要懷孕，生一個兒子。現在，清酒烈酒都不可喝，任何不潔之物都不

可吃，因為這孩子從出母胎一直到死的那一天，要歸給上帝作拿細耳人。』」(13:7) 

一、前言 

今天我們要分享參孫的故事。參孫是士師記中，六個主要士師中的最後一位。參孫的故

事記載在士師記的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，共有九十六節；僅次於基甸故事的 100 節。吳

獻章老師說，士師記的作者藉由當時以色列人與迦南各族的爭戰，訴說以色列民「背約

沉淪的軌跡」。參孫是一位被  神選召的「拿細耳人」，卻背約沉淪，從召命中墮落，最

後被百姓唾棄，悲慘、孤獨地在外邦偶像的廟中，成為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悲慘士師。 

整個參孫循環的內容分成三大段落。第一段落的第十三章，介紹了參孫的出身背景，

特別是他被分別出來，作為拿細耳人的身分。第十四至十五章的第二個段落，紀載參孫

與婷拿女子結婚的經過。自第十六章開始的第三個段落，紀載參孫與薩加女子廝混，遇

見大力拉後，被情慾沖昏了頭，洩漏自己力量的來源，結果被敵人捉拿、折磨。參孫最

後的人生，以向耶和華祈求能力，願意與敵人在偶像「大袞」廟中同歸於盡來結束。隨

著經文的結構，我們先貼著的經文，簡單敘述參孫的生平，再回頭詳述十三章 1-25 節

拿細耳人參孫的出身，及對現代信徒的教導。 

一、參孫生平 

參孫名字是「太陽」或「明亮」的意思。他出身以色列十二支派中的「但」支族。參孫

的父母住在瑣拉，父親為瑪挪亞，經文中沒有明確提到母親的名字。有一天，耶和華的

使者向參孫的父母顯現，告訴他們耶和華上帝揀選了參孫成為一個「拿細耳人」，吩咐

參孫的父母親要把他當「拿細耳人」來扶養。可是，當參孫的父親問起，神未來對參孫

有甚麼計畫的時候，神的使者故意卻轉移話題，只是叮嚀參孫的父母要謹慎地，照著吩

咐的規矩養他們的兒子。這個場景很常見，為人父母的我們，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，常

常想急於知道神對我們孩子的未來有甚麼打算，卻輕忽了要把握現在，按著  神的真理，

教導孩子過合  主心意的生活。 

參孫一輩子經歷了幾件大事，使他違背了名字的本意，成了悲慘英雄。第十四章第

3-4 節說，參孫想要娶一位非利士的女子為妻，父母反對，但是參孫堅決要娶。經文上

說，參孫的行為是出自上帝的旨意，為甚麼會是這樣？我個人認為，如果  神對一個人

有「奇妙」的安排，但是人堅持要依照自己的意思行事，不理會上帝對他的揀選，上帝

只好隨他而去，這是現代人所謂的自由意志。然而，聖經告訴我們，面對人的「軟弱」，

神依舊要在祂的慈愛和公義中，完成祂拯救的計畫。 

參孫接下來的作為更違背「拿細耳人」之約的規定，背棄了上帝對他的揀選。第 6

節接著說，上帝的靈與參孫同在，使他大有力氣，可以赤手空拳撕裂一隻獅子。上帝的

靈和參孫同在，是從他還在母親的胎中就有的，在他成長過程中也曾多次祈求而得，因

為他是在上帝旨意下出生的孩子。雖然如此，經文卻又記載，參孫吃獅子屍體內的蜂蜜，

並且把這些蜂蜜給不知情的父母吃。屍體是不潔淨之物，作為拿細耳人，不應該觸碰這

類東西。參孫忽略自己是「分別為聖」的拿細耳人，生活上必須遵守一定的法度。不管

是娶異族人為妻，或是接觸不潔淨的東西，參孫的行為，確實是違背身為「拿細耳人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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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規定。在此也暗示參孫背棄了上帝在他未出生時，對他的揀選。 

結果是參孫與亭拿女子的婚姻尚未曾開始，就以殺戮結束。受到非利士親友的唆使，

參孫的未婚妻哄騙參孫，把他用來跟人打賭的謎底告訴他，並把謎底洩漏給當地的伴郎。

此事讓參孫輸了三十件細麻內衣和三十套更換的衣服。參孫因此大怒，擊殺了三十個非

利士人。經過這件事，婷拿的非利士女子因此厭惡參孫，決定選擇離去。 

故事來到第十五章 1—8 節，參孫帶了一隻小山羊去找離棄他的妻子。當時，這是

一種表示歉意、賠罪的方式。然而，亭拿女子的父親卻說，她女兒已經另嫁他人。參孫

一聽氣壞了，為了報復，他使用狐狸大軍幫他放火，毀壞了非利士人的麥田。那時正好

是收割麥子的季節，非利士人損失慘重。因此引起非利士人的報復，把氣出在他的前妻

和前妻的家人身上，用火燒死了亭拿女子和她的父親，並且要抓捕參孫。當以色列人知

道非利士要抓參孫的時候，不但沒有掩護參孫，他們唯恐被參孫牽連，還主動地將參孫

綁來交給非利士人。 

最後，參孫在悲情中走完神給他的使命。第十六章1節說到參孫和迦薩的妓女睡覺。

這表示他不再是一個「拿細耳人」，而是一個不守潔淨禮儀、脾氣暴躁、縱情聲色、任

意而為的人，作者也藉此暗示當時以色列人民的屬靈光景，也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光

景。第四至二十二節詳細描述參孫與大利拉的關係。綜觀參孫的一生，從他長大後就接

二連三與外邦女人摻和。因此，最後當參孫的頭髮在沉睡中就被大利拉剪掉之時，就是

他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完全破壞之時，生命從此陷入最苦難的環境中。士師記 13-16 章中

生動地描繪出參孫一生所做出的重大選擇。有句話說，我們常常忘記了做過的選擇，但

是所做過的選擇卻常記得我們。參孫的一生，那些值得現今的信徒作為警惕？ 

二、參孫循環中的神學反思 

1. 參孫無視於自己與神的「拿細耳人」之約是他悲慘人生的根源。 

故事回到的十三章的經文，這個段落述說了參孫的出身，介紹了參孫「拿細耳人」的身

分。「拿細耳人」身分的安排，為舊約時代從亞倫一系，以利未人為主幹的聖職體系外，

提供一個「離俗歸主」的身分，給願意服事耶和華的一般以色列人，有機會參與聖職的

服事。這個制度提供我們在新約時代的「外邦人」一個「信徒皆祭司」的舊約根據，讓

數神的百姓可以投入聖工、為神所用。 

2. 「拿細耳人」須保持聖潔以供主用 

根據民數記第六章 1-21 節，一個「拿細耳人」必須守這些聖潔的規定。這些規定簡單

地說就是：(1)禁止飲用各種酒類，以及酒作的醋。甚至連釀造葡萄酒的葡萄都不可食用；

(2)不可剃頭髮，要任由髮綹生長；(3)不可靠近屍體，甚至是親人的屍體也不能靠近、觸

碰。大家熟悉的另一位拿細耳人就是先知撒母耳。 

3. 聖經中所謂潔淨反映的是一套宗教系統的價值觀 

聖經中所謂潔淨與不潔淨，不是我們現代所說的「清潔」或「衛生」的觀念。就人而言，

聖經中所謂的潔淨，就人而言，意謂處於可以進到聖所去敬拜的。就物而言，是可以分

別出來奉獻給神的。從摩西第一次見到耶和華上帝時，神首先要摩西脫鞋，就教導人這

個觀念。到了利未記十九章，  神接著啟示摩西說，「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：你們要

聖潔，因為我耶和華─你們的 神是聖潔的」。接著下來的經文都是規定實際生活中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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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的事項。後來，以色列人經歷亡國、被擄、流散(但以理最後死於波斯)或歸回(所羅

巴伯、以斯拉及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見聖殿與城池) ，不管身在何地，潔淨的生活方式，

一直成為猶太民族在悠悠的歷史長河中，身分認同的依據。保羅在歌羅西書中說，從前

那些事務只是「影兒」，耶穌基督才是「實體」。當批評教會世俗化的時候，我們也可以

自己想想，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們身分認同的依據是什麼？ 

4. 作為「拿細耳人」的要求 

神藉著設置的制度，除去以色列人出身支派、家族的藩籬，但也要求作為「拿細耳人」

需有的心志及順從律法的心。民數記第六章 1 至 21 節，神對「拿細耳人」訂下「大祭

司」般的標準，提醒我們，神使用的人不一定要出身名門，身分高貴，也並不一定要天

賦秉異，但必須「分別為聖」，過聖潔的生活。「拿細耳人」的頭髮及應謹守的行為，就

是身為「拿細耳人」應有的見證。 

三、對現代信徒的提醒 

參孫作為一位「拿細耳人」，卻因為沒有過「分別為聖」的生活，以致「與神疏離」。當

人在生活上「與神疏離」時，表現出下面的罪行，值得我們引為鑑戒。 

1. 疏離的景況表現出驕傲或狂妄 

在與  神疏離的景況下，人常表現出驕傲或狂妄。若問伊甸園的環境是那麼的美好，亞

當與夏娃為何會在試探中，吃了分別善惡的果子？因為蛇告訴他們，吃了果子以後可以

像上帝一樣。這種狂妄的想高舉自己，想超越自我本質的有限性，似乎是在人類歷史上

不曾缺席。先知以賽亞曾指責撒但說，狂妄的巴比倫(撒但)曾說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

高舉我的寶座在上帝的眾星之上，我要坐在會眾聚集的山上，在極北的地方我要升到高

雲之上，我要與至高者同等。(賽十四:13-14)。聽到撒旦這樣的言語，難怪哲學家尼采

會說，「如果有上帝，誰可以忍受上帝不是我。」。這是當今西方文化對基督信仰的挑戰。 

神學院的老師常用一則故事來提醒一些優秀的學生。天路歷程的作者本仁約翰 

(John Bunyan, 1628-1688) 有一次講完道、下講台後。台下的信徒告訴他，「牧師，你今天

真的講的很好！」。牧師莞爾一笑，回答說，「謝謝！我剛才下講台時，撒旦已經告訴過

我了。」。在自我實現的路徑上，常隱含有自我榮耀的引誘，我們要警惕。 

參孫，作為一個亂世中的悲慘士師正是如此。在今天的經文中，耶和華的使者曾經

對參孫的母親說，『看哪，你要懷孕，生一個兒子。現在，清酒烈酒都不可喝，任何不

潔之物都不可吃，因為這孩子從出母胎一直到死的那一天，要歸給上帝作拿細耳人。』」

(13:7)。這是參孫的召命，是他存在的本質。但是，參孫的作為並沒有契合  神創造他

的本質。他透過自己的選擇，以自決的行動去塑造自己，界定自己，過自以為是的生活，

結果造成自己悲慘的一生。 

2. 疏離也表現出邪惡的慾望 

人離開神聖的上帝，就是不信，然後以自己為中心，來滿足自己無限的需求。參孫的一

生與異性攙和，在亭拿女子、迦薩妓女與大力拉身上顯出自己邪惡的情色慾望，使情色

成為人性中的貪婪，最後陷入絕境。從參孫的身上，我們看到參孫與  神疏離後，順從

血氣之身所彰顯的邪惡情慾及粗暴行為。 

人一旦陷入貪婪之中，屬靈的智慧就向我們關閉。羅波安雖然是智者所羅門的兒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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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當人民苦於負荷重稅，推舉耶羅波安向這個未來的王申訴苦楚時，他的答覆居然是，

「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親的腰還粗，我父親使你們負重軛，我要使你們負更重的軛，我

父親用鞭子擊打你們，我要用蠍子鞭擊打你們」。羅波安對權力的貪婪，最後造成以色

列王國的分裂。在但丁的神曲一書中，浮士德可以為了知識，出賣自己的靈魂給魔鬼。

權力本身不是問題，知識的追求本身也不是問題，出問題的是貪婪。沒有止境的慾望，

是疏離的一種表現。 

3. 新約時代主的門徒應有的見證 

新約時代，一位跟隨主、服事主的門徒要有什麼見證呢？聖經說，「你們蒙選召是按照

父上帝預定的旨意，是藉著聖靈而成為聖潔的，為要順服耶穌基督，並受他的血的潔淨。」

(彼前一:2)。聖經中的成聖，就字根而言，常常指人或物被分別出來實現上帝救贖的計

畫的意思。更重要的是，屬於神的子民必須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及屬性，流露出上帝同在

的義行與美德。 

信了耶穌以後，經歷與  主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，神的子民得著一個新生命，成為

一個新造的人，在靈性上也經歷了主更新的大能。以西結書三十章六 25-26 節說，「我也

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，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，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，賜給你們肉

心。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，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，謹守遵行我的典章」。加拉太

書第二章第十節又說，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

我裏面活着」。在 復活的主耶穌裡面，我們也成了新造的人，也因為有聖靈同住，可以

結出聖靈的果子；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(加拉太

5:22b-23a)。這是新約時代主的門徒在生活中應有的見證。 

四、結語 

參孫的生平顯示他本來是一位擁有恩賜的人。經文中提到  上帝的靈多次降臨在他身上。

可是，隨著經文的鋪陳，我們看到參孫一步一步的破壞了「拿細耳人」之約，最後落到

悲慘的結局。這樣的結局提醒我們，當人輕忽  神的話語或藐視  神的盟約，驕傲自大，

按著血氣任意妄為時，都可能會誤用或濫用恩賜而誤事，甚至傷害了自己。這對屬神的

兒女是一個警惕。聖靈既然與我們同在，我們是否仰望  神，過屬靈的生活，見證聖靈

結出的果子。我們要記得，屬靈能力的用處就是完成  神的旨意。就是「願你的國降臨，

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」。 

參孫的一生由一個美好的呼召開始，卻在異族人的「大袞」廟中以同歸於盡的方式

結束生命。面對這樣的悲情，知名佈道家司布真曾評論說，「參孫的一生充滿了奇蹟和

愚行。在這樣的場景中，參孫所擁有的一點點恩賜，很容易就被試探勝過，而誤入歧途。

雖然他時常改正，卻也一再地犯罪。」。約翰一書二章 15-17 提醒我們， 

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。因為，凡世界上的

事，就像肉體的情慾、眼目的情慾，並今生的驕傲，都不是從父來的，乃是從世界來的。

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，惟獨遵行上帝旨意的，是永遠常存。 


